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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0.03.12 09:28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桃園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7 年 08 月 20 日

發文字號： 府教特字第1070189153號令

法規體系： 桃園市法規/教育類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稱本府）為辦理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學生）適 

    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作業事宜，特依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五 

    條、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訂 

    定本要點。

二、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應成立桃園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之高級中等學校鑑定安置工作小組（以 

    下簡稱工作小組）辦理審議當年度實施計畫和各類簡章、適性安置結 

    果及安置分發疑義等任務。 

    前項簡章內容應詳列作業時程、安置學校、群（科）、名額、報名資 

    格及方式、評估項目及方式、志願選填方式、就學安置程序、安置結 

    果公告、報到、餘額安置、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升學安置相關事項。 

    教育局得指派學校依各學年度實施計畫及各類簡章規定執行相關工作 

    。

三、適用對象： 

    (一)學生應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1、領有各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所核發之身心障礙鑑定證明 

            。 

         2、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完成通報並 

            確認之學生。 

         3、國民中學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未曾參加教育局或其他直 

            轄市及教育部辦理與本要點性質相同之就學安置措施（包括 

            十二年就學安置）。 

    (二)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或特殊教育學校者，應 

        符合前款規定；除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外，其年齡應在二十一歲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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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持有國民中學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力）證明且無高中職學籍之 

        學生。

四、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安置配合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適性安置之學校、班級類型如下： 

         1、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之普通班、實用技能學程班。 

         2、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之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3、本市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之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二)實施原則： 

         1、高級中等學校應配合本市教育政策及學生需求，提供適性安 

            置名額；入學各校之名額，以原核定班級每班外加普通高中 

            一人、綜合高中一點五人、職業類科二人計算，不佔教育局 

            原核定各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名額；名額不足時，教育局將協 

            調各校加開缺額，至少達需求數之一點一至一點二倍。 

         2、學生參加適性安置者，得再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等其他 

            入學管道，並保留其適性安置名額。 

    前項之班級或科別名稱，以當學年度核定為準。

五、實施程序： 

    (一)國民中學適性輔導： 

         1、國民中學之教師及輔導教師應運用智力、性向及興趣等測驗 

            ，提供學生試探及實作活動，妥善記錄並利用個別化教育計 

            畫（ IEP）、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生涯轉銜計畫等，適性輔 

            導學生選填志願。 

         2、學生報名表件及轉銜相關資料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初 

            審通過後，由學校辦理推薦報名。 

    (二)適性安置：經教育局審查、彙整學生報名表件及轉銜相關資料後 

        ，送交工作小組審議、安置。 

    (三)餘額安置： 

         1、餘額安置名額，為適性安置結果公告後所剩之餘額（不包括 

            已安置未報到之缺額）。 

         2、未曾參加適性安置（含十二年就學安置）之學生，依志願參 

            加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均未錄取者，得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由工作小組審議安置。

六、依本要點申請適性安置之學生，經工作小組安置確認後，於簡章規定 

    之報到日前，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未報到者，仍得依本要 

    點安置結果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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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作業不實或違反本要點規定之情事，由教育局追究學校及相關人 

    員責任。

八、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當學年度之簡章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